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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類 科：法律實務組 

科 目：行政法               解題：于亮 

 

一、張三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置加油站，經該主管機關審查後發給設立許可，張三完成加油站之興

建，欲開始營業時，當地民眾即展開多次激烈之抗爭，主管機關因而以「該加油站鄰近幼稚

園與老人安養中心，恐會影響幼稚園與老人安養中心之安寧與安全」為由，廢止張三之設立

許可。請問主管機關在廢止張三之設立許可時，是否應通知張三陳述意見或舉行聽證？主管

機關廢止張三設立許可之行為是否合法？張三因此受到之損失如何救濟？ 

【破題解析】 

授益性行政處分廢止與信賴保護原則之基本概念題。本題曾經在 92 年法警及 98 年高考三等中

出現，幾乎是一模一樣的考題。有練習過考古題的同學應該可以輕鬆處理。作答時，依照解題

基本架構，先界定設立許可是授益性處分，接下來說明嗣後之廢止處分對張三是不利益處分，

然後引出行程法第 102、103 以及 123、126 條。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99 正規班講義/編號:B9J07，頁 422 以下/于亮編著。【命中率】100% 

【擬答】： 

主管機關發給張三系爭設立許可為受益性行政處分 

主管機關發給張三加油站設立許可後，張三即得據以從事後續設置行為，故系爭設立許可

對張三而言，應屬授益性行政處分。 

主管機關於廢止前原則上應先給予張三陳述意見之機會 

主管機關後續欲廢止系爭授益處分，其性質即為另對張三作成之不利益處分。依行政程序

法（行程法）第 102 條規定，行政機關作成限制人民自由或權利之不利益行政處分前，除

已依第三十九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見，或決定舉行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

對人陳述意見之機會。據此，主管機關於不具備行程法第 103 條得例外不給予當事人陳述

意見之事由時，原則上於廢止原處分前，應給予張三陳述意見之機會。 

至於聽證，依行程法第 107 條規定，僅於法規明文規定應舉行聽證者，或行政機關認為有

舉行聽證之必要者，主管機關始須為之。 

主管機關之廢止處分應符合行程法第 123 條之規定 

依行程法第 123 條規定，授予利益之合法行政處分，應有法定情形之一者，始得由原處分

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依題意，，主管機關欲以「該加油站鄰近幼稚園與老人

安養中心，恐會影響幼稚園與老人安養中心之安寧與安全」為由，廢止張三之設立許可。

應符合該條第 4款「行政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更，致不廢止該處分對公益

將有危害者」或第 5款「其他為防止或除去對公益之重大危害者」，始屬合法。 

張三得主張信賴保護原則 

按行政機關廢止授益性行政處分時，應保障相對人之信賴利益，行程法第 8條後段定有明

文。信賴導護原則之法律效果為「存續保障」與「財產補償」。張三應先主張存續保障，

主張不果時，得另依行程法第 126 條規定「原處分機關依第一百二十三條第四款、第五款

規定廢止授予利益之合法行政處分者，對受益人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之損失，應給

予合理之補償。」請求主管機關給予合理之財產補償，以資救濟。 

 

二、何謂「行政罰」？何謂「行政執行」？兩者差異何在？李四酒醉開車，被警察攔下之後，拒

絕接受酒測，李四因而被處六萬元罰鍰，其所駕駛之車輛亦當場被移置保管，李四之駕照也

被吊銷，並不得再考領。請問李四所受到之上述處分是「行政罰」？還是「行政執行」？ 

【破題解析】 

行政罰與行政執行區別之基本概念題。至於道交條例相關規定之性質則應分別套用行政罰與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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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執行的概念，即可迎刃而解。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99 正規班講義/編號:B9J14/頁 63～64/于亮編著。【命中率】100% 

【擬答】： 

行政罰與行政執行之差異 

行政罰是指行政機關為維持行政秩序，達成國家行政目的，對於「過去」違反行政義務

者，以刑罰以外之手段課予之制裁。行政執行則是對於違反行政義務之人，課以財產上之

不利益或拘束其人身自由，以迫使其履行「將來」之義務。兩者之區別如下： 

目的不同 

行政罰為達成行政目的，維護行政秩序，對於違反「過去」行政義務之人予以處罰。行

政強制執行對於不履行「將來」行政義務之相對人，以強制手段使其履行義務或產生與

履行義務相同之狀態。 

種類不同 

行政罰種類包括罰鍰、沒入及其他裁罰性之不利處分。行政執行種類則有金錢給付義務

之執行、直接強制、間接強制與即時強制。 

次數不同 

行政罰應適用一行為不二罰原則；行政執行原則上得反覆為之，並無次數之限制。 

法規依據不同 

行政罰主要規範於行政罰法；行政執行主要規範於行政執行法。 

罰鍰、車輛移置保管及吊銷駕照之性質 

罰鍰 

李四因酒醉駕車違規，遭警察處以 6萬元罰鍰。系爭罰鍰乃針對李四違反道路交通管理

處罰條例（道交條例）安全駕駛義務之制裁，屬於行政罰法第 1條規定行政罰之一種。 

當場移置保管車輛 

警察當場移置保管李四駕駛之車輛，主要目的是在避免車禍發生。依行政執行法第 36

條規定，行政機關為阻止犯罪、危害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而有即時處置之必要時，

得為即時強制。此時，可認為系爭移置保管行為屬於第 36 條第 2項第 4款「依法定職

權所為之必要處置」。 

吊銷駕照 

依行政罰法第 2條所規定之裁罰性不利益處分種類，「吊銷證照」為剝奪或消滅資格、

權利之處分。交通主管機關吊銷李四駕照之目的，在於制裁李四違反道交條例規定之安

全駕駛義務，故亦屬行政罰。 

 

三、行政機關基於職權，為執行特定法規所為之釋示，其程序要件為何？其法律效力如何？對法

院是否有拘束力？試申論之。 

【破題解析】 

解釋性行政規則基本題，98 年高考三等第二題及在其他的國家考試也一再出現，再度驗證勤

作考古題的重要性。解題時，從釋示的法律性質切入，並引出大法官解釋強化內容。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99 正規班講義/編號: B9J07/頁 266～269；289～290/于亮編著。【命中率】

100% 

【擬答】： 

釋示的概念、程序要件與法律效力 

意義 

釋示又稱為「解釋函令」或「函釋」，係指行政機關就其所主管法令之適用疑義所作成

之解釋函。解釋函令之法律性質為何？學說實務有不同見解： 

學說認為，釋示之性質應予區分。主管機關若應下級機關所請，就具體事件所為之釋

示，其主要目的在於就具體個案指示合法、適當之解決方法，故應解為「個別指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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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上為行政機關內部事實行為。若行政機關有意將此個案之處理結果作為通案式之抽

象規範者，實務上多將其編入「解釋彙編」，而發給各機關參考。符合行政程序法第

160 條規定之下達或發布之程序要件時，即可認定其為解釋性行政規則。 

實務上，大法官解釋均將釋示界定為解釋性行政規則。如釋字 548 號解釋認為，主管機

關基於職權因執行特定法律之規定，得為必要之釋示，以供本機關或下級機關所屬公務

員行使職權時之依據，此項釋示亦屬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明定之行政規則之一

種。 

程序規定 

行政程序法第 161 條規定：「有效下達之行政規則，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

及屬官之效力。」 

行程法第 160 條第 2項：「行政機關訂定前條第二項第二款之行政規則，應由其首長

簽署，並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之。」 

法律效力 

依實務見解，釋示既為解釋性行政規則，則以闡釋法規涵義為主，其效力係附屬於法

規，故應溯及法規生效之日起其適用。 

釋示對法院無拘束力 

依釋字第 137、216、407 號等解釋意旨，法官依據法律獨立審判，故各機關依其職掌就有

關法規為釋示之行政命令，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固可予以引用，但仍得依據法律，表示適

當之不同見解，並不受其拘束。 

 

四、A縣政府擬在該縣內興建科學園區，附近居民若反對，可否提起訴願？試申論之。 

【破題解析】 

保護規範理論及最高行政法院 99 年判字第 30 號判決之綜合題型。如果知道中科園區的爭議，

本題應該相當容易掌握。如果不知道實務見解的主要內容，也可以從新保護規範理論推論出

來。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99 正規班講義/編號:B9J1599/頁**～**/于亮編著。【命中率】100% 

【擬答】： 

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行政處分，認為違法或不當，致

損害其權利或利益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本題中，科學園區預定興建地點附近之居民如欲

提起訴願，其是否具備訴願合法要件，主要涉及以下問題： 

 A 縣政府擬興建科學園區之決定為行政處分 

A 縣政府擬設置科學園區，對於申請人或開發單位而言，應屬具備法效性之行政處分。且

該行政處分應屬具第三人效力之行政處分，蓋科學園區預定地之周圍居民均為利害關係

人。 

周圍居民得主張權利或法律上利益受侵害 

承前所述，園區預定地周圍居民為利害關係人，得主張其權利受系爭設置處分之侵害。惟

居民是否為利害關係人，依現行通說及實務見解，應採新保護規範理論認定之。 

新保護規範理論認為，人民有無主觀公權利，應以法規範之保護目的作為判斷標準，且應

透過客觀法律意旨的探求，以尋繹出法律上客觀的意旨。依此說，人民是否享有主觀公權

利，必須顧及整體法規範以及有效保護與立法目的，並以通常解釋的法學方法及法律漏洞

得填補方法為之。釋字 469 號解釋指出，法律雖係為公共利益或一般國民福祉而設之規

定，但就法律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

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則個人主張其權益因公務員怠於執行職務而受損害者，

即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 

本題中，園區預定地周圍居民得主張相關法規除有保護公益之目的外，依前述保護規範理

論，亦兼有保障人民私益之目的。故鄰近居民依該法規亦享有主觀公權利。從而，渠等得主

張設置處分侵害享其權利，得提以訴願以資救濟。 


